
证券代码：002610� � �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14-21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布式太阳能电站并网发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3年12月10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披露了《关于投资建设1.5MW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71）、《关于投资建设6MW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72），上

述项目均由公司全资孙公司苏州中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中康"）负责投资建

设。

近日，接苏州中康通知，上述电站项目有5.9MW已实现并网发电，其中建于张家港富瑞特

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厂房屋顶的6MW电站项目因屋顶适用面积不足， 目前装机并网4.4MW。

截止本公告出具日，公司已累计实现屋顶分布式电站并网11.33MW。

按初步估算，本次并网的两个屋顶分布式电站年均发电约600万度。预计将对公司2014年

整体业绩提供正面影响。

以上数据为初步估算，可能因为客观因素的变化而产生偏差，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理性

投资。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028、200028� � �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B� � � �公告编号：2014-09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3月7日，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232号），核准批复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74,482,543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

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并根据发行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发行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陈常兵

电话：0755-25875195

传真：0755-25875147

2、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项目保荐代表人：张露、陈洁

保荐机构联系人：茹涛

电话：021-58796226

传真：021-58797827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266� � � �证券简称：浙富控股 公告编号：2014-023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高管辞职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富控股"、"公司"）于2014年3月6日发布了《关

于高管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18），现将有关情况补充说明如下：

公司为整合各业务板块资源，提升管理效率，深化集团化经营战略，于2013年底对公司内

部进行了资产重组。 公司以水电设备制造经营性净资产增资全资子公司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富水电"），由其承担公司的水电业务。同时，公司经营范围增加了进出

口业务和实业投资，亦将原公司名称浙富股份更名为浙富控股。上述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均已于2014年初完成。

至此，公司的水电业务已下沉至全资子公司浙富水电，本次辞职的公司高管潘承东先生、

史国犹先生、刘玲女士、江建松先生、王克涛先生、成德明先生均系水电专业人才，其本次辞职

符合公司业务板块资源整合和组织架构调整的需要，其辞去公司高管职务后，将在公司和全资

子公司继续任职如下：

潘承东先生：浙富控股董事、浙富水电总经理；

史国犹先生：杭州浙富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玲女士：浙富水电副总经理；

江建松先生：浙富水电副总经理；

王克涛先生：浙富水电副总经理；

成德明先生：浙富水电总工程师；

房振武先生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后，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职务。

注：公司本次内部资产重组和架构调整的经过可参见公司发布的如下公告：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3-088）

2、《关于以水电设备制造经营性净资产增资全资子公司桐庐富春江水电设备有限公司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3-090）

3、《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3-097）

4、《关于完成公司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1）

5、《关于变更公司名称、证券简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2）

6、《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4）

特此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8日

证券代码：002570� � �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14-019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全部获得全国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新婴幼儿配方乳粉

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贝因美母婴营养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贝因美"）于2014年2月25日获得了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新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以下简称"新QS证书"），其后公司全资子公司黑龙江

贝因美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贝因美"）、宜昌贝因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宜昌贝因美"）和北海贝因美营养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贝因美"）也陆续获得了

新QS证书。该等证书载明杭州贝因美、黑龙江贝因美、宜昌贝因美和北海贝因美等公司四大

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工厂生产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干湿法复合工艺）产品符合食品生产许

可证发证条件。截止2014年3月6日，公司顺利完成了2013版《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审查

细则》的换发新证工作。

公司下属四大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工厂全部顺利通过新的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审

查换证，再次验证了贝因美严格的质量管控和全程质量追溯能力。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570� � � �证券简称：贝因美 公告编号：2014-020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3月7日接到公司总经理黄焘

先生的通知， 其于2014年3月6日-3月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本公司股

票，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增持股票情况

总经理黄焘先生于2014年3月6日-3月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本公

司股票50,000股，成交均价为27.08元/股。本次增持后，黄焘先生持有公司股票5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078%。

二、本次增持的目的

黄焘先生是基于对国内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所做出

的决定，其同时承诺在本届董事会任期内（截至2015年9月14日）不减持所增持的股票。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可以有效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保

持一致，有利于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也有利于公司长期稳健的发展。

三、其他事项

本次增持公司股票前，公司总经理黄焘先生已将增持计划书面通知公司董事会秘书，本

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

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贝因美婴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683� � �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2014-007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艾丁湖项目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年7月18日，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托克逊县新家园高清

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托克逊新家园"或"业主"）签订了《新疆托克逊县艾丁湖石

灰石矿开采工程外包服务协议书》，该协议年均金额约为1.08亿元，合同工期10年。

合同签订后， 由于托克逊新家园未能按计划取得采矿证及完成施工现场的"四通一平"工

作，导致艾丁湖石灰石矿尚未具备开工条件。为减少公司的窝工损失，公司与托克逊新家园签

订了《新疆托克逊县艾丁湖石灰石矿开采工程外包服务补充协议书》，预计该补充协议总金额

约为1.4亿元，合同工期为5年以上。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2年7月19日、2013年9月12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自上述合同签订后，公司项目部人员一直在该项目现场组织施工工作。由于业主方面导致

公司施工产量未达到原合同约定产量，且未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双方多次协商均未达成共

识。

经过公司经营班子多次讨论决定，为了防范项目经营风险进一步扩大，决定解除与托克逊

新家园的合同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对托克逊新家园应收工程款为5,426,687.80元以及应收履约保证金为

6,500,000元，公司将积极与对方协商终止合同后的善后事宜。如协商未果，公司将不排除采取

法律途径保障公司的权益。 该项目累计实现营业收入7,603,131.75元， 占公司2013年营业收入

（未经审计）总额0.26%；实现净利润-763,462.71元，占公司201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未经审计）的-0.46%。该项目终止对公司2013年、2014年度的经营业绩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683� � �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2014-008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因对公司客户舞钢中加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下

称"中加矿业"） 的应收账款的回款存在风险， 于2013年12月1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广东宏

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3-071）。

2013年12月19日，公司收到中加矿业向公司支付的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合计为人民币30,

000,896.70元。公司已于2013年12月2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事项进展性公告》（2013-072）。

2014年3月6日，中加矿业按照原与公司约定，向公司支付1,000万元银行承兑汇，公司中加

矿业项目已于2014年3月7日正式恢复生产工作。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舞钢中加矿业的应收账

款余额为48,176,185.26元（未经审计）。

公司将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七日

证券简称：华泰证券 证券代码：601688� � � �编号：临2014-01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3月7日

上午10：00在南京市洪武路26号天丰大酒店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具体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542251213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3.25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吴万善董事长主持。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11人，因公务原因，徐祖坚、周易、孙宏宁等三位董

事和王世定独立董事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8人，因公务

原因，张辉监事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姜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副

总裁马昭明、吴祖芳和公司财务负责人舒本娥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以下两项议案：

（一）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普通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公司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具体方案如下：

1、发行规模：结合公司资金需求和相关监管要求，每期发行金额不超过50亿元；实行余额

管理，待偿还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本的60%，并以中国人民银行核定的最高余额为准；根据公

司净资本变化情况向主管机关申请调增或调减发行总额度；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可多次滚动发

行。

2、发行期限：最长不超过91天。若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市场发展情况对短期融资券的期限上

限进行调整，公司可对短期融资券发行最长期限进行相应调整。

3、发行方式：银行间市场发行（招标方式或簿记建档方式）。

4、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补充公司的营运资金、保障流动性安全。

5、偿还安排：公司将以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的方式进行偿还。

6、决议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36个月内有效。

7、授权事项：鉴于短期融资券融资期限较短，并且发行时机、发行频率与市场运行情况、公

司运作状况密切相关，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与

原则下，依照《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在待偿

还短期融资券余额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核定的最高余额范围内， 确定每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

时机、发行规模、发行期限等具体方案并办理相关事宜，并对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偿付情况进行

监督；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董事会已同意将上述所获授权转授权给

公司经营管理层。

上述事项尚需经相关监管部门批复同意。

(二)关于公司开展资产托管业务的议案

本次会议以普通表决事项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本议案。

1、同意公司根据相关规定申请资产托管业务资格，开展资产托管业务，并同意授权公司经

营管理层办理申请资产托管业务资格的相关具体手续；

2、如申请资产托管业务资格涉及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章程修订等相关事宜，同意授权公司

经营管理层办理相关具体手续；

3、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组织制定公司资产托管业务的基本制度及操作流程，签署相

关业务协议等事宜。

上述事项尚需经相关监管部门批复同意。

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

否

通

过

1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

案

3542251213 100% 0 0% 0 0%

是

2

关于公司开展资产托管业务的

议案

3542251213 100% 0 0% 0 0%

是

三、律师见证意见

汇业（南京）律师事务所蒋达芬、张慧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其出具的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汇业（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8日

证券代码：002577� � � �证券简称：雷柏科技 公告编号：2014-011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2013年5月14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2013年5月30日召开的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

险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超过一年），并授权董事长在该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

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5月1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3-020）。

2014年3月5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签订了《中国

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协议书（机构版）D2》，根据协议约定，公司将以自有闲置资金5,

000万元购买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D-2款理财产品。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一）结构性存款D-2款

1、产品名称：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D-2款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3、理财产品投资标的：澳元兑美元汇率挂钩的金融衍生品

4、产品收益率：4.9%/年

5、产品收益起算日：2014年3月6日

6、产品到期日：2014年4月15日

7、产品本金和收益兑付日：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后的两个工作日内支付结构性存款

本金及收益

8、支付方式：在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兑付日，民生银行将产品本金和产品收益划付至公

司指定账户

9、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10、资金来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二、产品风险提示

1、市场风险：如果在结构性存款运行期间，市场未按照结构性存款成立之初预期运行甚

至反预期运行，客户可能无法获取预期收益，甚至可能出现零收益；

2、流动性风险：产品期限内，除非另有约定，投资本结构性存款的客户不能提前终止或

赎回；

3、结构性存款不成立风险：若由于结构性存款认购总金额未达到结构性存款成立规模

下限（如有约定），或其他非因银行的原因导致本结构性存款未能投资于结构性存款合同所

约定投资范围，或本结构性存款在认购期内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可能对结构性存款的投资收

益表现带来严重影响，或发生其他导致本结构性存款难以成立的原因的，经银行谨慎合理判

断难以按照结构性存款合同约定向客户提供本结构性存款， 银行有权但无义务宣布本结构

性存款不成立，客户将承担投资本结构性存款不成立的风险；

4、通货膨胀风险：有可能因物价指数的上升导致产品综合收益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即实

际收益率为负的风险；

5、政策风险：因法规、规章或政策的原因，对本结构性存款本金及收益产生不利影响的

风险；

6、提前终止风险：当银行本着为客户锁定收益或减少损失的原则视市场情况提前终止

本结构性存款，客户可能获取低于预期的收益，且银行行使提前终止权实现的产品收益并不

必然高于产品正常到期实现的产品收益；

7、延期支付风险：在发生政策风险或本结构性存款项下对应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延期的情

况下，银行会向有关责任方行使追偿权，因此可能会导致产品收益延期支付；

8、信息传递风险：银行按照有关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发布结构性存款的信息披露公告。

客户应根据信息披露条款的约定主动、及时登陆银行网站获取相关信息。如果客户未及时查

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客户无法及时了解结构

性存款信息，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由客户自行承担；

9、不可抗力及其他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重大政治事件等不可抗力以及其他不可

预见的意外事件（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网络、系统故障等因素）可能致使结构性存款面临损失

的任何风险。

三、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财务负责人应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

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或影响正常资金流动需求的状况，将及时采取相应赎回措施；同时

每月汇总银行理财产品投资情况，交董事会备案。

2、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短期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开展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每个季度末应对所有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对投资理财产品的品种、时限、额

度及履行的授权审批程序是否符合规定出具相应的意见，向董事会汇报。

3、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短期银行保本理

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收益情况。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运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短期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实施的，同时在投资期限和投资赎回灵活度上做好合理安排，并经公司严格的内控

制度控制，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求，并有利于提高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

和收益。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公司于2013年6月4日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上海银行公司客户人

民币封闭式理财产品协议书》，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1亿元购买上海银行"赢家"WG13M03022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详见刊登于2013年6月6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3-024。该产品已到期。

2、公司于2013年9月6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协议书（机构版）D1》，使用自有闲置资金1亿元购买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D-1款理财产品。详见刊登于2013年9月9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3-031。该产品已到期。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中国民生银行人民币结构性存款协议书

（机构版）D2》。

特此公告。

深圳雷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3月7日

证券代码：000531� � � �证券简称：穗恒运A� � � �公告编号：2014-003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14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人：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债券简称：12恒运MTN1

4、债券代码：1282062

5、发行金额：4亿元

6.本计息期债券利率：6.15%

7.本年付息日：2014年3月15日（如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8.到期兑付日：2017年3月15日（如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债券， 其付息资金由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代理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

的时间相应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

划路径及时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

通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中央国债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不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发行人：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瑞华

联系电话：020-82088890

2.主承销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欣

联系方式：010-85238601

3.托管机构：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部门：托管部

资金部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所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银行

间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则和《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三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531� � � �证券简称：穗恒运A� � � �公告编号：2014-004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

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

诺及履行》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广东证监[2014]4号）要求，对

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

经查，截至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

承诺和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以及公司的历年承诺除以下

承诺正在正常履行外其他各项承诺均已履行完毕。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广州凯得控

股有限公司

只要公司仍直接或间接对上市公司拥有控制权或重

大影响

，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

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将

不会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目前或未来所从事的业务

发生或可能发生竞争的业务

。

如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

大影响的其他公司现有经营活动可能在将来与上市

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或与上市公司发生利益冲突

，

本公

司将放弃或将促使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

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无

条件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

，

或将本公司之全

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

大影响的其他公司以交易公平

、

公允的市场价格

，

在

适当时机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

2009

年

09

月

04

日

直接或间

接对上市

公司拥有

控制权或

重大影响

期间

严格遵守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广州电力企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在作为穗恒运的股东期间

，

公司及其全资

、

控股下属

企业

，

包括其控制的全部属下企业

：

1

、

在广州市萝岗

区

、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

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广州出口加工区和广州保税区区域内

，

市电力除目前

参股恒运

C

厂

、

恒运

D

厂之外没有发电供热项目

，

并承

诺不另在前述区域内投资经营发电供热业务项目

。

2

、

在上述区域外

，

如果市电力与穗恒运拟投资同一发电

供热项目

，

市电力保证不损害穗恒运的利益

，

在穗恒

运进行有关表决时

，

市电力应回避表决

。

3

、

穗恒运就

拟新投资建设任何发电供热项目进行有关表决时

，

市

电力承诺不利用其股东权利剥夺或限制穗恒运投资

发电供热项目的机会

。

2010

年

06

月

28

日

作为穗恒

运的股东

期间

严格遵守

承诺

资 产 重 组 时 所

作承诺

广州开发区

工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本次认购的股份

，

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

，

在限售期限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

执行

。

2009

年

09

月

04

日

2014

年

5

月

27

日

严格遵守

承诺

资 产 重 组 时 所

作承诺

广州开发区

工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只要公司仍直接或间接对上市公司拥有控制权或重

大影响

，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

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将

不会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目前或未来所从事的业务

发生或可能发生竞争的业务

。

如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

大影响的其他公司现有经营活动可能在将来与上市

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或与上市公司发生利益冲突

，

本公

司将放弃或将促使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

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无

条件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

，

或将本公司之全

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

大影响的其他公司以交易公平

、

公允的市场价格

，

在

适当时机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

2009

年

09

月

04

日

公司仍直

接或间接

对上市公

司拥有控

制权或重

大影响期

间

严格遵守

承诺

资 产 重 组 时 所

作承诺

广州市国营

黄陂农工商

联合公司

本次认购的股份

，

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

，

在限售期限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

执行

。

2009

年

09

月

09

日

2014

年

5

月

27

日

严格遵守

承诺

资 产 重 组 时 所

作承诺

广州市国营

黄陂农工商

联合公司

只要作为穗恒运股东

，

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

、

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

的其他公司将不会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目前或未来

所从事的业务发生或可能发生竞争的业务

。

如本公司

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

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现有经营活动可能

在将来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或与上市公司发生

利益冲突

，

本公司将放弃或将促使本公司之全资子公

司

、

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

的其他公司无条件放弃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

，

或

将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

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

际控制权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公司以交易公平

、

公允的

市场价格

，

在适当时机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

2009

年

09

月

09

日

作为穗恒

运的股东

期间

严格遵守

承诺

特此公告。

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八日

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 � �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2014-005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二○一四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召开2014年度第一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于2014年1月21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公告编号：[CIMC]� 2014—002）。

2、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3月7日（星期五）下午2：3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3月6日－2014年3月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3月7日9:30－11:

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3月6日15:00�

至2014年3月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蛇口龟山路八号明华国际会议中心。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

场、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5.召集人：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麦伯良

7.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共10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897,903,441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的33.7091%。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807,413,706股，占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数的30.3054%；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9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90,489,735股，占公

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3.3964%。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10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523,300,478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19.6415%。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432,810,743股，占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数的16.2451%；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9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90,489,735股，占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3.3964%。

3.H股股东出席情况：

H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74,602,963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的14.0603%。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374,602,963股，占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数的14.0603%；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0股，占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数的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对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决。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会议以普通决议分别通过了

各项议案。

各议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一般性授权向COSCO�

Container� Industries� Limited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

%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全体股东

292,089,455 288,118,088 98.6404 1,763,596 2,207,771

与会

A

股股东

91,128,635 87,800,043 96.3474 1,120,821 2,207,771

与会

H

股股东

200,960,820 200,318,045 99.6801 642,775 0

（2）、审议《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一般性授权向Broad� Ride�

Limited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

%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全体股东

897,903,441 894,006,074 99.5659 1,689,596 2,207,771

与会

A

股股东

523,300,478 520,045,886 99.3780 1,046,821 2,207,771

与会

H

股股东

374,602,963 373,960,188 99.8284 642,775 0

（3）、审议《关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一般性授权向Promotor�

Holdings� Limited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

%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全体股东

897,903,441 894,011,774 99.5666 1,677,896 2,213,771

与会

A

股股东

523,300,478 520,051,586 99.3792 1,035,121 2,213,771

与会

H

股股东

374,602,963 373,960,188 99.8284 642,775 0

（4）、审议《关于提名补选张良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

%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与会全体股东

897,903,441 883,015,176 98.3419 12,213,594 2,674,671

与会

A

股股东

523,300,478 519,660,986 99.3045 1,110,721 2,528,771

与会

H

股股东

374,602,963 363,354,190 96.9971 11,102,873 145,900

注:

（1） 上述第 1项议案 ， 股东COSCO� Container� Industries� Limited和 Long� Honour�

Investments� Limited作为关联人回避表决；

（2）上述第2项议案，股东Broad� Ride� Limited作为关联人回避表决。

（3）上述第3项议案，在Promotor� Holdings� Limited拥有权益，同时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股东（包括麦伯良董事、曾北华资金管理部总经理），其作为关联人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3年度第11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13年

12月25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本公司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祝海、于挺堃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

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八日

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 �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H代

公告编号：[CIMC]2014-006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关于2014年度第五次会议的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于2014

年3月7日下午16：3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2014年度第五次会议。全体监事列席。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选举张良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补选张良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三月八日

B3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2014年 3 月 8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